南京医科大学
江宁校区天元广场景观改造工程
施  工  招  标  文  件

招    标    人（章）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管委会
发放时间2014年4月4日
一、工程名称：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天元广场景观改造工程
二、工程概况：
本招标项目由学校党政联席会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学校自筹，招标人为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管委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三、报价要求：
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报价：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市场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确定风险系数计入总报价，今后不作调整。设计变更和招标人要求变动的内容除外。
四、合格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具有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项目经理要求园林绿化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专业以职称证或学历证书为准，如职称证书反映不出园林绿化专业则必须提供毕业证书）；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投标人自2010年以来在江苏省内完成过一项或以上单个合同金额100万元以上同类项目的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招标说明：

1.资格审查方式：本招标项目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先审方式。经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才能有资格成为中标人。

2.投标费用：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提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管投标结果如何，招标人不承担上述费用。

3.现场踏勘：招标人不组织现场勘察和投标预备会，投标人请自行勘探现场，费用自理。
4.投标报价说明

（1）报价中各项费用应为保证本工程顺利实施所必须所有费用，并应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投资货币采用人民币表示；合同支付也以人民币支付(对必须使用的外汇，应在备注栏中说明)。

 (3)投标报价时还必须充分考虑：

1）、施工期间地下管网保护、相邻建筑物安全、道路、树木等保护及风险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含在投标报价中）。

2）、施工所需临时供电、临时供水由投标人自行调查解决并承担所有费用，招标人不再单独计列。
3）、由于项目现场地形和交通道路状况复杂，投标人需仔细踏勘现场地形情况和既有地方道路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满足工程正常施工的需要，并在施工期间加强养护和维修，保持路况良好。投标人修筑的施工便道、便桥（如需要）应满足工程正常施工的需要，满足施工车辆畅通行驶，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投标人应在施工方案中详细说明修筑的方案，施工便道、便桥的修筑、机械进退场、围堰和养护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计入措施项目中。

4）、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以及投标人的自有设备、雇员（包括临时工、民工、职工及管理人员等）人身意外事故险等，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考虑，费用包含在所报的投标总价中，不单独计量与支付。

5）、本工程由投标人自购的苗木、材料，其规格（其中苗木含树形、胸径、蓬径、高度、土球直径等）、技术指标、质量等级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同时必须满足相应施工图纸、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的要求。所有的植物不得有病、虫现象，投标人到施工现场的苗木必须与投标书中所一致，投标人要提供原产地苗木的品质证明。在施工时所有苗木应施基肥，所需费用应含在投标人的报价中。

6）、本项目苗木种植时间为2014年4月，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种植条件及养护措施，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不单独计量和支付，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7）、工程受总体施工进度影响，投标人要提前种植乔木，乔木种植位置需准确定位，如树池太小，投标人可调整其大小，并自形恢复，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不单独计量和支付，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8）、根据国家、地方规范和标准、各种现行文件规定、质检部门要求执行的而施工图和工程量清单中未明确的施工内容，在投标报价时必须综合到相关子目中进行报价，施工时不另行签证。

9）、竣工后将临时设施拆除、淤泥堆放要符合招标人的要求、建筑垃圾及渣土应及时清运出场，否则发生的一切费用从工程款中扣回。
5.投标单位请于 2014 年4月11日 9:00-16:00 携企业相关材料至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行政楼234室报名。
6.投标截止时间： 2014 年4月18日 10:00时。
六、技术要求：
1.按校方提供的图纸施工；

2.施工期限：30日历天；
3.质保期（养护期）限：二年；
4.付款方式：施工单位自报付款。
七、投标书：

各投标单位的投标书中要包含以下内容：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按时年审、加盖公章）；

2.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须按时年审、加盖公章）；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须按时年审、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无需此项）；

5.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无需此项）；

6.报价表；

7.工程实例表；

8.施工期限承诺；

9.施工质量措施；

10.提供三年维保措施和承诺书；

11.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12.正在施工的和新承接的项目情况表；
13.近年财务状况表；
14.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
15.单位业绩资料；
16.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八、开标要求：

本次招标在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管委会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公开开标。投标人法定代表或其授权代表人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会。
九、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评标工作在南京医科大学监察处的监督下，由南京医科大学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主要依据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进行技术、经济、性能综合分析比较，并结合该单位业绩、信誉等因素。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公司，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
十、签订合同
招标人与中标人应于开标后3日内，按照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不得再进行订立背离招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中标人应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由招标人确定进场施工时间。 
联系人：汪老师
联系电话：025-86868068
